
水平测试考试规则 
（实践技能考试） 

 
 

1．考生凭《准考证》和有效身份证件按考试区段候考（上午场

7:45 前，下午场 14:00 前），迟到者不得进入候考室。 

2．参加考试的考生应自备黑色签字笔、工作服、帽子、口罩，

离体磨牙（口腔类别），其他物品（书籍、纸张、计算器、手表、手

机、手环等）均须存放在物品存放处，不得带入候考室和考站。 

3. 考试期间，考生未经许可不得离开考场。一旦离场，视为放

弃考试。 

4. 考生不得要求考官或工作人员解释试题。 

    5 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，不得交谈，不准吸烟。 

6. 考站考试结束，考生不得将考试材料带出考站。 

7. 考生应自觉服从考务人员管理，不得妨碍考试工作。对违纪

违规的考生，将进行处理。 

 

 


